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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公司授权投标书


	（投标人全称）      是我司  （投标人总公司全称）   省（市）级分支机构。现我司正式授权      （投标人全称）      作为广佛高速公路2026-2028年财产保险项目唯一授权分支机构，参与投标活动、提交投标文件、保险合同的签订、执行和售后服务等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。


投标人总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授权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注：
1.如投标人为总公司参与投标的，则不需要提交此授权投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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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资格审查要求(资质、财务能力、信誉、业绩最低要求)
	资格审查内容
	最低要求

	资  质
	(1)在国内成立并有效存续、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）批准开展财产保险业务、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保险公司或其唯一授权的省（市）级分支机构；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只能有一家参加投标。
(2)须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）颁发的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或《保险许可证》

	财务能力
	同时满足：
⑴投标人总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亿元；
⑵投标人总公司2024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情况不少于150%；
⑶投标人总公司2024年保险服务收入（或原保费收入）不少于人民币100亿元。

	信  誉
	[bookmark: _GoBack]⑴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财务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； 
⑵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)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，均按否决投标处理。

	业  绩
	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止，投标人或其总公司（或集团公司）或属下经营单位至少独家承保或首席承保过1个保额不少于人民币15亿元的国内高速公路路产保险项目。


注：1.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偿付能力充足率、保险服务收入（或原保费收入），以投标人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为准。
2.投标人须提供投标人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的复印件，复印件必须清晰可辨。
3.注册资本以投标人总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为准。
4. 承保业绩应附中标通知书（如有）、合同协议书的复印件。如果上述要求的证明材料还不足以反映出全部业绩指标的内容，还应附上由被保险人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。承保业绩时间指保险合同生效日。
5. 如为投标人或其总公司（或集团公司）或属下经营单位参与共同承保的项目，必须是投标人或其总公司（或集团公司）或属下经营单位作为首席承保人的业绩，金额仅计投标人或其总公司（或集团公司）或属下经营单位的承保份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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